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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韩国采取了近代司法制度。从1948 

年韩国政府成立到现在，一直实行以司法制度统治 

国家。这期间，韩国司法部门对一些不合理和效率 

低下的环节进行了改善，在审判、注册、户籍等业务 

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环境 

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等环境的变迁，韩国国 

民对司法制度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司法服务的公正 

性和迅速性得不到国民的信赖。 

关于司法制度改革讨论的问题包括：司法部门 

的权限减弱；法律人才的精英主义和法律专门性的 

弱化等。由于这些问题并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像 

齿轮一样相互咬合，所以最早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只 

是抱着临时解决的态度，简单地处理这些问题。 

1995年，韩国总统金永三强调要进行根本改革的必 

要性，从而推进了司法制度改革。 

， 司法权限的减弱。 

根据现行韩国宪法。国会议员和总统通过国民 

民主选举产生，他们可以算作是国民的代表。但司 

法部的法官则是通过总统、大法院的院长和国会的 

选举产生。法官的产生没有反映出国民的意愿，削 

弱了民主的正当性，所以，司法部的民主性和合法 

性与国会和执法部门相比则较弱。 

在民主原则下，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为 

的是预防垄断和权力的集中。为了加强司法部门的 

司法权限，引入法官的选举制，通过民主授予的正 

当性，要靠每年增加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来解决这 

些问题。 

美国和日本在任命法官时 ，要听取国民的意 

见。韩国1960年宪法通过了按照候选人团体来选举 

法官。可要根本改革法官的选举制，则耍修改现行 

的宪法，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时间来解决这 

些问题。但是韩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以增加司法 

考试的通过率来改善这些问题。 

精英主义。 

韩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通过司法考试以 

后，还要经过两年的进修。结业以后，成绩较好的一 

部分人将从事法官、检察员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 

会成为律师。可在1995年司法制度改革以前，韩国 

政府每年限制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只有3oo人，而 

其中从事法官和检察员工作的人数不到通过考试 

人数的50％。据统计，~U1995年3,9止，韩国通过司法 

考试的人～共有6256人。根据比例来计算，在韩国 

每一万人中只有1．29人从事法律工作，这一数字与 

德国和美国相比相差悬殊。① 

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只占国家总人口很少的 
一 部分，因为司法考试过于困难，需要考生极大的 

精神意志以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同时也造 

成了人力浪费的现象。 

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则被看作是“超人”，法律和 

舆论都承认他具备判断所有认识资格的权限，被承 

认可以行使所有人事权限的判断，不允许他人对这 

些判断作出质疑。这样的司法制度被少数精英所统 

治，所以他们的司法服务不能说是服务，而是一种 

国家权力的活动，这不是“大众的司法”，而是“以供 

应为中心的司法”。 

所以增加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意味着律师人 

群的扩大，这一举措收到了民众的欢迎。韩国现在 

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从最初的300人增加到 

1000人。因此，国民更容易接受律师的服务；并且律 

师人群的扩大加剧了律师之间的竞争，提高了服务 

质量。 

现在，律师在大城市集中的现象依然十分明 

显。可是只是增加律师的数量，和司法改革的宗旨 

不符，并且即使增加了律师的数量，但因要向律师 

支付高额的定金和胜诉后的酬金，普通百姓要想得 

到法律的援助还是很困难的。 

司法的专门性。 

1995年1月，金永三总统发表了“世界化的六个 

课题”，其中之一就包括司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 

革的根据就是法律市场的开放和确保国际化法律 

市场的竞争力。20世纪末的世界化、全球化潮流对 

司法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世界化的趋势下，国 

①德国和蔓国在1992#- ，法律从业者分别 ~]84000~~769000~。每万人中法律从业音的 

比例 分别达到1 1．5人和3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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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责任 公 司股 权 强制 执行 

文·范 幸 

强制转让债务人在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股 

权，早在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 

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中就已经提出 

过这种方式，虽然该解答仅适用于涉港澳案件的执 

行，但其精神有可取之处。此后，在2005年新公司法 

出台以前，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强制执行的规 

定主要体现在3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冻 

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 

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 

的规定》及新公司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中。虽然上 

述法律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提供 

了法律依据和执行方式，但上述条文的规定过于简 

单 法律空白较多，我国目前强制执行股权的操作 

仍极不规范。 

特殊股权的执行问题 

股东出资瑕疵的股权能否作为执行的对象。 

虚假出资、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是否具备股东的 

法律地位，这个问题曾引起广泛争议。根据目前理 

论界和实务界比较统一的看法，股东出资瑕疵在我 

国现行立法中并不当然否定其股东资格。只会导致 

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新公司法和公司注册资本登 

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公司成立之前，股东未按 

章程约定足额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 

任。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 

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明显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 

额的，应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 

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担上述民事责 

任的同时，存在出资瑕疵的股东还可能承担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课以的责令改正、罚款等行政责任，情 

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由此，从我国对 

股东出资瑕疵的规定来看，现行立法并未将股东出 

资瑕疵作为否定其股东资格的法定理由。 

如甲公司与乙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丙公司，股权 

份额分别为30％和70％，但甲公司出资不实，其出资 

的财产价值存在着较大的虚报成份。甲公司的股权 

能否作为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 

本案中，甲公司虚假出资，其所获得的股权很 

多是所谓的空股股权，即通常所说未缴付资本的股 

权。 寸于空股股权的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至少需要 

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空股股权的可执行性 ，即存在 

①参见虞政平：“股权转让协议致力审查”，我《法律适用》20o3年第9期。 

际间的法律诉讼逐渐增多。外国律师加入到韩国的诉讼 

活动中，韩国的律师不应以“超人”来标榜自己，而是要 

进行生存竞争。外语能力较弱和原有权威主义保护下的 

韩国律师已远远落后于国际上的竞争力。 

司法的日常化。 

司法被少数人员所垄断 ，并且因为司法机关常常和 

执法机关有较多的业务往来，关系密切，司法机关几乎 

成了执法机关的下属部门。而在司法机关内部，因为少 

数人的垄断，整个部门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保守。国民对 

司法漠不关心，从而使得司法离国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 

远。 ， 

为了提高司法部门的业务修养和司法的日常化，韩 

国司法界又提出一种代行方案：一是在增加陪审团制 

度，让民间团体和老百姓加入司法的过程中，让他们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而提高国民对司法的关心和信 

任度。二是实行律师许可证制度。律师职业在发达社会 

中是为国民服务的工作，但是因为在韩国通过司法考试 

困难重重，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官、检察员和律师几乎没 

有人会转入其他的行业。以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通过 

“法曹一元论岫制度审查任用能力，有能力的律师将在 

法律界有更大的发展。三是反驳制度。这是指国民加入 

到审判的过程中，对于法律的适用、量刑和法官的审判 

结果提出不同的意见。反驳制度能摒弃少数法官的官僚 

主义在审判结果中的主观性，同时还能给国民提 法律 

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识。 

(作者单位t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l①法●一元论就是打破法官、检察贞和律师之间的壁垒。拓宽法律人才的筛选范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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